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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辅导工作总结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颁布的《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通证券”或“辅导机构”）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证监局”）递交了辅导备案申请，辅导机构结合

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洁环保”、“公司”或“发行人”）

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了辅导，辅导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将辅导工作的具体

情况总结如下： 

一、公司基本情况 

发行人 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anghai CE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 Ltd 

注册资本 5,432.1508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黄文俊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2011 年 11 月 18 日 

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日期 2015 年 8 月 11 日 

住所 上海市杨浦区国定路 323 号 401-17 室 

主要生产经营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国权北路 1688 弄湾谷科技园 A7 座 8 层 

邮政编码 200433 

电话 021-65647488 

传真 021-65641899 

互联网网址 www.ceo.sh.cn 

电子信箱 admin@ceo.sh.cn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

系的部门 
证券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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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李文静 

电话号码 021-65647488 

（一）公司历史沿革 

1、复洁有限设立 

复洁环保的前身复洁有限由黄文俊和孙卫东于 2011 年 11 月共同出资设立。

复洁有限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1,000.00 万元，其中，黄文俊认缴 950.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95.00%；孙卫东认缴 5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00%。 

2011 年 11 月 15 日，上海永得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出资情况进

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永得信验[2011]01-11326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1 年 11 月 15 日，复洁有限已收到股东黄文俊、孙卫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1,000.00 万元，均以货币出资。 

2011 年 11 月 18 日，复洁有限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杨浦分局登记注册，

并取得注册号为“310110000575510”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洁有限设立时

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黄文俊 950.0000 95.00% 

2 孙卫东 50.0000 5.00% 

合计 1,000.0000 100.00% 

2、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1）复洁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5 年 6 月 23 日，经复洁有限股东会决议通过，同意以 2015 年 6 月 30 日

经审计的净资产为基数，将复洁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 14 日，天健出具“天健审[2015]6-106 号”《审计报告》。经审计，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复洁有限净资产为 1,477.60 万元。 

2015 年 7 月 15 日，经复洁有限股东会决议通过，同意公司现有股东作为发

起人，以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净资产值 1,477.60 万元为基数按比例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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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1,300.00 万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坤

元评报[2015]387 号”《评估报告》。经评估，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复洁有限

净资产评估值为 1,493.36 万元。 

2015 年 8 月 6 日，天健出具“天健验[2015]6-158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收到全体出资者所拥有的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复洁有限经审计净资产 1,477.60 万元，按比例折合实收股本 1,300.00 万元。 

2015 年 8 月 11 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前述变更登记，公司取得了

换发的注册号为“310110000575510”的《营业执照》。本次整体变更后，公司的

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黄文俊 453.3165 34.87% 

2 杭州隽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0.0000 20.00% 

3 许太明 210.3803 16.18% 

4 上海众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2.8500 9.45% 

5 孙卫东 99.8907 7.68% 

6 宋华 81.9000 6.30% 

7 吴岩 51.1875 3.94% 

8 沈慧芬 20.4750 1.58% 

合计 1,300.0000 100.00% 

3、历次股本和股东变化情况 

（1）2011 年 12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1 年 12 月 2 日，黄文俊与宋华、顾鸿、许太明、孙卫东、吴岩、沈慧芬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黄文俊将其在复洁有限的出资 230.00万转让给宋华、

100.00 万转让给顾鸿、85.50 万转让给许太明、31.70 万转让给孙卫东、50.00 万

转让给吴岩、50.00 万转让给沈慧芬。因公司成立时间较短，转让价格按面值计

算。 

2011 年 12 月 23 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杨浦分局准予前述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后，复洁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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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文俊 402.8000 40.28% 

2 宋华 230.0000 23.00% 

3 顾鸿 100.0000 10.00% 

4 许太明 85.5000 8.55% 

5 孙卫东 81.7000 8.17% 

6 吴岩 50.0000 5.00% 

7 沈慧芬 50.0000 5.00% 

合计 1,000.0000 100.00% 

（2）2012 年 2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2 年 1 月 31 日，复洁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黄文俊将其

持有复洁有限 90.00 万元的股权转让给上海百佳益、宋华将其持有复洁有限 30.00

万元的股权转让给上海百佳益。同日，黄文俊、宋华分别与上海百佳益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因公司成立时间较短，转让价格按面值计算。 

2012 年 2 月 27 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杨浦分局准予前述变更登记。本

次股权转让后，复洁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黄文俊 312.8000 31.28% 

2 宋华 200.0000 20.00% 

3 上海百佳益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120.0000 12.00% 

4 顾鸿 100.0000 10.00% 

5 许太明 85.5000 8.55% 

6 孙卫东 81.7000 8.17% 

7 吴岩 50.0000 5.00% 

8 沈慧芬 50.0000 5.00% 

合计 1,000.0000 100.00% 

（3）2013 年 8 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3 年 7 月 31 日，复洁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顾鸿将其持

有复洁有限 100.00 万元股权平价转让给黄文俊。顾鸿原为苏州复洁员工，于 2013

年 7 月离职，所持公司股权以原受让价格向黄文俊转回。同日，顾鸿就上述股权

转让事宜与黄文俊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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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8 月 23 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杨浦分局准予了上述变更事项。

本次股权转让后，复洁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黄文俊 412.8000 41.28% 

2 宋华 200.0000 20.00% 

3 上海百佳益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120.0000 12.00% 

4 许太明 85.5000 8.55% 

5 孙卫东 81.7000 8.17% 

6 吴岩 50.0000 5.00% 

7 沈慧芬 50.0000 5.00% 

合计 1,000.0000 100.00% 

（4）2015 年 4 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5 年 4 月 12 日，复洁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宋华将其持

有的复洁有限 12.00%的股权共计 120.00 万元转让给许太明；股东沈慧芬将其持

有的复洁有限 3.00%的股权共计 30.00 万元转让给黄文俊。因公司未实现盈利，

转让价格按面值计算。 

2015 年 4 月 29 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杨浦分局准予前述变更登记。本

次股权转让后，复洁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黄文俊 442.8000 44.28% 

2 许太明 205.5000 20.55% 

3 上海百佳益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120.0000 12.00% 

4 孙卫东 81.7000 8.17% 

5 宋华 80.0000 8.00% 

6 吴岩 50.0000 5.00% 

7 沈慧芬 20.0000 2.00% 

合计 1,000.0000 100.00% 

（5）2015 年 5 月，第五次股权转让 

2015 年 5 月 15 日，复洁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上海百佳益

将其持有的复洁有限 120.00 万元股权转让给众洁投资。同日，双方签订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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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转让协议》。因公司未实现盈利且上海百佳益的股东和众洁投资的合伙人均为

公司员工或为公司提供劳务服务的人员，转让价格按面值计算。 

2015 年 5 月 20 日，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准予前述变更登记，并取

得换发的注册号为“310110000575510”的《营业执照》。本次股权转让后，复洁

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黄文俊 442.8000 44.28% 

2 许太明 205.5000 20.55% 

3 
上海众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20.0000 12.00% 

4 孙卫东 81.7000 8.17% 

5 宋华 80.0000 8.00% 

6 吴岩 50.0000 5.00% 

7 沈慧芬 20.0000 2.00% 

合计 1,000.0000 100.00% 

（6）2015 年 6 月，第一次增资 

2015 年 5 月 10 日，复洁有限与孙卫东签署《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孙卫东

以 50.00 万元认购复洁有限新增注册资本 15.8730 万元。 

2015 年 5 月 18 日，复洁有限与隽洁投资签署《增资扩股协议》，约定隽洁

投资以 800.00 万元认购复洁有限新增注册资本 253.9683 万元。 

2015 年 6 月 5 日，复洁有限召开股东大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注册

资本由 1,000.00 万元增至 1,269.8413 万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269.8413 万元

分别由隽洁投资认购 253.9683 万元、孙卫东认购 15.8730 万元。 

2015 年 6 月 6 日，天健出具“天健沪验[2015]19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

截至 2015 年 6 月 5 日，公司已收到隽洁投资、孙卫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269.8413 万元。 

2015 年 6 月 10 日，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准予前述变更登记，公司

取得了换发的注册号为“310110000575510”的《营业执照》。本次增资后，复洁

有限出资情况及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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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黄文俊 442.8000 34.87% 

2 
杭州隽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53.9683 20.00% 

3 许太明 205.5000 16.18% 

4 
上海众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20.0000 9.45% 

5 孙卫东 97.5730 7.68% 

6 宋华 80.0000 6.30% 

7 吴岩 50.0000 3.94% 

8 沈慧芬 20.0000 1.58% 

合计 1,269.8413 100.00% 

（7）2015 年 8 月，第二次增资 

2015 年 4 月，邦明创投、惠畅创投分别与公司及其股东签署《增资扩股协

议》，约定邦明创投以 1,000.00 万元认购公司新增股份，惠畅创投以 500.00 万元

认购公司新增股份；2015 年 7 月，李华平、王雪梅、车蕴吉分别与公司签署《增

资扩股协议》，约定李华平以 220.00 万元认购公司新增股份；王雪梅以 80.00 万

元认购公司新增股份；车蕴吉以 80.00 万元认购公司新增股份。 

2015 年 8 月 11 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1,300.00 万元增

至 1,699.3465 万元。其中，邦明创投、惠畅创投、李华平、王雪梅、车蕴吉分别

认购 212.4183 万股、106.2092 万股、46.7320 万股、16.9935 万股及 16.9935 万股。 

2015 年 8 月 13 日，天健出具“天健验[2015]6-157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

截至 2015 年 8 月 11 日，公司已收到惠畅创投、王雪梅、邦明创投、车蕴吉、李

华平以货币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399.3465 万元。 

2015 年 8 月 20 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前述变更登记，公司取得了

换发的注册号为“310110000575510”的《营业执照》。本次增资后，公司的股权

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黄文俊 453.3165 26.68% 

2 杭州隽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0.0000 15.30% 

3 上海邦明科兴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2.4183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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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许太明 210.3803 12.38% 

5 上海众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2.8500 7.23% 

6 上海惠畅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6.2092 6.25% 

7 孙卫东 99.8907 5.88% 

8 宋华 81.9000 4.82% 

9 吴岩 51.1875 3.01% 

10 李华平 46.7320 2.75% 

11 沈慧芬 20.4750 1.20% 

12 车蕴吉 16.9935 1.00% 

13 王雪梅 16.9935 1.00% 

合计 1,699.3465 100.00% 

（8）2015 年 9 月，第六次股权转让 

2015 年 9 月 22 日，王雪梅将其持有的复洁环保 16.9935 万股股份作价 80.00

万元转让给黄文俊。双方就此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并支付了股份转让价款。

本次转让后，复洁环保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黄文俊 470.3100 27.68% 

2 杭州隽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0.0000 15.30% 

3 上海邦明科兴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2.4183 12.50% 

4 许太明 210.3803 12.38% 

5 上海众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2.8500 7.23% 

6 上海惠畅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6.2092 6.25% 

7 孙卫东 99.8907 5.88% 

8 宋华 81.9000 4.82% 

9 吴岩 51.1875 3.01% 

10 李华平 46.7320 2.75% 

11 沈慧芬 20.4750 1.20% 

12 车蕴吉 16.9935 1.00% 

合计 1,699.3465 100.00% 

（9）2016 年 3 月，股转系统挂牌转让 

2015 年 10 月 15 日，公司召开了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挂

牌相关事宜的议案》和《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时采取

协议转让方式的议案》。 



 

9 

2016 年 2 月 17 日，股转系统核发“股转系统函[2016]1225 号”《关于同意

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

同意公司股票在股转系统挂牌转让，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 

公司证券代码为：836304.OC，证券简称为：复洁环保。 

（10）2016 年 6 月，第三次增资（转增） 

2016 年 5 月 13 日，经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 2015 年度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本次转增方案实施后，公司注册资本由 1,699.3465 万元增加至 2,549.0197

万元。 

2019 年 7 月 29 日，天健出具“天健验[2019]6-45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将资本公积 849.6732 万元转增实收股本。 

2016 年 6 月 8 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上述变更登记，公司取得了

换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10000585295915N”的《营业执照》。本次增资

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黄文俊 705.4650 27.68% 

2 杭州隽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0.0000 15.30% 

3 上海邦明科兴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18.6274 12.50% 

4 许太明 315.5704 12.38% 

5 上海众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4.2750 7.23% 

6 上海惠畅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59.3138 6.25% 

7 孙卫东 149.8361 5.88% 

8 宋华 122.8500 4.82% 

9 吴岩 76.7812 3.01% 

10 李华平 70.0980 2.75% 

11 沈慧芬 30.7125 1.20% 

12 车蕴吉 25.4903 1.00% 

合计 2,549.0197 100.00% 

（11）2017 年 1 月，第四次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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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27 日，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6 年

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公司拟向惠畅创投发行不超过 134.2282 万股，发

行价格为每股 7.4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00.00 万元。惠畅创投作为关联

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2016 年 8 月 4 日，天健出具“天健验[2016]6-124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

截至2016年7月29日，公司已收到惠畅创投缴纳的认购资金总额1,000.00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 6.00 万元，认购资金净额 994.00 万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 134.2282

万元。 

2016 年 12 月 7 日，股转系统以“股转系统函[2016]9050 号”《关于上海复

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对公司股票发行事宜的备案

申请予以确认。 

2017 年 1 月 12 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前述变更登记，公司取得了

换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10000585295915N”的《营业执照》。本次增资

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黄文俊 705.4650 26.29% 

2 杭州隽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0.0000 14.53% 

3 上海邦明科兴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18.6274 11.87% 

4 许太明 315.5704 11.76% 

5 上海惠畅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93.5420 10.94% 

6 上海众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4.2750 6.87% 

7 孙卫东 149.8361 5.58% 

8 宋华 122.8500 4.58% 

9 吴岩 76.7812 2.86% 

10 李华平 70.0980 2.61% 

11 沈慧芬 30.7125 1.14% 

12 车蕴吉 25.4903 0.95% 

合计 2,683.2479 100.00% 

（12）2018 年 1 月，第七次股权转让（股转系统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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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2018 年 1 月，宋华在股转系统上将其持有公司的 7.00 万股

和 80.00 万股股份以每股 11.55 元的价格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分别转让给杨静和湉

诚创投。 

依据交易平台记录，杨静受让 7.00万股股份已于 2018年 1月 4日完成交收，

成交金额为 80.85 万元；湉诚创投受让 80.00 万股股份已于 2018 年 1 月 10 日完

成交收，成交金额为 924.00 万元。 

本次转让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黄文俊 705.4650 26.29% 

2 杭州隽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0.0000 14.53% 

3 上海邦明科兴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18.6274 11.87% 

4 许太明 315.5704 11.76% 

5 上海惠畅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93.5420 10.94% 

6 上海众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4.2750 6.87% 

7 孙卫东 149.8361 5.58% 

8 上海湉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0000 2.98% 

9 吴岩 76.7812 2.86% 

10 李华平 70.0980 2.61% 

11 宋华 35.8500 1.34% 

12 沈慧芬 30.7125 1.14% 

13 车蕴吉 25.4903 0.95% 

14 杨静 7.0000 0.26% 

合计 2,683.2479 100.00% 

（13）2018 年 3 月，第八次股权转让（股转系统交易） 

2018 年 3 月 6 日，邦明创投通过股转系统将其持有公司 17.30 万股股份通过

集合竞价方式以每股 11.55 元的价格交易给周云仙。 

依据交易平台记录，周云仙受让 17.30 万股股份已于 2018 年 3 月 7 日完成

交收，成交金额为 199.815 万元。 

本次转让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黄文俊 705.4650 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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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杭州隽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0.0000 14.53% 

3 许太明 315.5704 11.76% 

4 上海邦明科兴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1.3274 11.23% 

5 上海惠畅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93.5420 10.94% 

6 上海众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4.2750 6.87% 

7 孙卫东 149.8361 5.58% 

8 上海湉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0000 2.98% 

9 吴岩 76.7812 2.86% 

10 李华平 70.0980 2.61% 

11 宋华 35.8500 1.34% 

12 沈慧芬 30.7125 1.14% 

13 车蕴吉 25.4903 0.95% 

14 周云仙 17.3000 0.64% 

15 杨静 7.0000 0.26% 

合计 2,683.2479 100.00% 

（14）2018 年 7 月，第五次增资 

2018 年 2 月 27 日，经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2017 年

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修订稿）的议案》，同意向英硕投资发行不超过 286.5785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11.5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309.98 万元。 

2018 年 3 月 19 日，天健出具“天健验[2018]6-6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

截至2018年3月15日，公司已收到英硕投资缴纳的认购资金总额3,309.98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 11.13 万元，认购资金净额 3,298.85 万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

286.5785 万元，注册资本 2,969.8264 万元已实缴到位。 

股转系统于 2018 年 7 月 2 日以“股转系统函[2018]1991 号”《关于上海复洁

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对公司股票发行事宜的备案申

请予以确认。 

2018 年 7 月 24 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前述变更登记，公司取得了

换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10000585295915N”的《营业执照》。本次增资

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黄文俊 705.4650 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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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杭州隽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0.0000 13.13% 

3 许太明 315.5704 10.63% 

4 上海邦明科兴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1.3274 10.15% 

5 上海惠畅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93.5420 9.88% 

6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英硕翔腾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86.5785 9.65% 

7 上海众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4.2750 6.20% 

8 孙卫东 149.8361 5.05% 

9 上海湉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0000 2.69% 

10 吴岩 76.7812 2.59% 

11 李华平 70.0980 2.36% 

12 宋华 35.8500 1.21% 

13 沈慧芬 30.7125 1.03% 

14 车蕴吉 25.4903 0.86% 

15 周云仙 17.3000 0.58% 

16 杨静 7.0000 0.24% 

合计 2,969.8264 100.00% 

（15）2019 年 4 月，第六次增资（转增） 

2019 年 3 月 31 日，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年度

权益分派预案的议案》，同意以 2,969.8264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每 10 股转增

7 股。本次转增方案实施后，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5,048.7048 万元。 

2019 年 5 月 10 日，天健出具“天健验[2019]6-29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

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公司已将资本公积 2,078.8784 万元转增实收股本。 

2019 年 4 月 25 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准予上述变更登记，公司取得了

换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10000585295915N”的《营业执照》。本次增资

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黄文俊 1,199.2904 23.75% 

2 杭州隽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63.0000 13.13% 

3 许太明 536.4697 10.63% 

4 上海邦明科兴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12.2566 10.15% 

5 上海惠畅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99.0214 9.88% 

6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英硕翔腾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87.1834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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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上海众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3.2675 6.20% 

8 孙卫东 254.7214 5.05% 

9 上海湉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6.0000 2.69% 

10 吴岩 130.5280 2.59% 

11 李华平 119.1666 2.36% 

12 宋华 60.9450 1.21% 

13 沈慧芬 52.2113 1.03% 

14 车蕴吉 43.3335 0.86% 

15 周云仙 29.4100 0.58% 

16 杨静 11.9000 0.24% 

合计 5,048.7048 100.00% 

（16）2019 年 4 月，股转系统终止挂牌 

2019 年 3 月 31 日，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关于拟申请公

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议案》，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及整

体战略需要，拟申请公司股票在股权系统终止挂牌。 

根据股转系统公司出具的“股转系统函[2019]1396 号”《关于同意上海复洁

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公司

股票自 2019 年 4 月 25 日起终止在股转系统挂牌。 

在股转系统挂牌期间，发行人未受到证券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17）2019 年 7 月，第七次增资及第九次股权转让 

2019 年 6 月 12 日，鼎晖投资、国投创投与公司签署《投资协议》，约定鼎

晖投资和国投创投分别以 3,000.00 万元认购公司新增 191.7230 万股。 

2019 年 6 月 12 日，许太明与国投创投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持

有公司 127.8153 万股股份以 2,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国投创投。 

2019 年 6 月 27 日，公司召开 2019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9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同意分别向鼎晖投资、国投创投发行新股 191.7230

万股，公司注册资本由 5,048.7048 万元增加到 5,432.1508 万元。 

2019 年 7 月 8 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准予上述变更登记，公司取得了

换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10000585295915N”的《营业执照》。 



 

15 

2019 年 7 月 16 日，天健会计师出具“天健验[2019]6-44 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 2019 年 7 月 15 日，公司已收到鼎晖投资和国投创投缴纳的新增出

资额合计 6,000 万元，383.4460 万元计入实收股本。 

本次增资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黄文俊 1,199.2904 22.08% 

2 杭州隽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63.0000 12.21% 

3 上海邦明科兴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12.2566 9.43% 

4 上海惠畅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99.0214 9.19% 

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英硕翔腾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87.1834 8.97% 

6 许太明 408.6544 7.52% 

7 
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

业（有限合伙） 
319.5383 5.88% 

8 上海众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3.2675 5.77% 

9 孙卫东 254.7214 4.69% 

10 宁波鼎晖祁蘅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1.7230 3.53% 

11 上海湉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6.0000 2.50% 

12 吴岩 130.5280 2.40% 

13 李华平 119.1666 2.19% 

14 宋华 60.9450 1.12% 

15 沈慧芬 52.2113 0.96% 

16 车蕴吉 43.3335 0.80% 

17 周云仙 29.4100 0.54% 

18 杨静 11.9000 0.22% 

合计 5,432.1508 100.00% 

（二）实际控制人及持股股数前五名股东情况 

1、实际控制人情况 

发行人无控股股东。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为黄文俊、许太明、孙卫东、吴岩和

李峻。 

（1）黄文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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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籍，1963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310224196301XXXXXX，

住所为上海市闸北区。1998 年 6 月至 2010 年 6 月，曾任职锦惠复洁董事长、总

经理；2010 年 7 月至 2015 年 7 月曾任职锦惠复洁董事长；2001 年至 2015 年 8

月，曾任职上海远建管网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2005 年 3 月至 2015 年 4 月，曾

任职上海复洁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2011 年 11 月至 2015 年 7 月，曾任职复洁

有限董事长；2013 年 10 月至 2015 年 7 月，曾任职上海青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2015 年 8 月至 2019 年 3 月，任公司董事长；2019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 

（2）许太明先生 

中国国籍，1973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342524197301XXXXXX，

住所为上海市杨浦区，企业管理博士学历，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一级建造师。

1997 年 7 月至 1998 年 8 月曾任华达理工大学分析测试中心教师；1998 年 9 月至

2015 年 7 月曾任职锦惠复洁总经理，2011 年 11 月至 2015 年 7 月，曾任职复洁

有限总经理；2015 年 8 月至 2019 年 3 月，曾任公司董事、总经理；2019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3）孙卫东先生 

中国国籍，1968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650104196806XXXXXX，

住所为上海市杨浦区，经济法专业本科学历。2000 年 1 月至 2015 年 7 月，曾任

职锦惠复洁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2011 年 11 月至 2015 年 7 月，曾任职复洁

有限副总经理；2015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4）吴岩先生 

中国国籍，1963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310222196310XXXXXX，

住所为上海市普陀区，市场营销与经营管理专业大专学历，国家注册二级建造师。

2001 年 11 月至 2015 年 7 月，曾任职锦惠复洁副总经理；2011 年 11 月至 2015

年 7 月，曾任职复洁有限副总经理；2015 年 8 月至 2019 年 4 月，曾任职公司监

事会主席；2019 年 4 月至 2019 年 5 月，任公司质量与安全管理中心主任；2019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质量与安全管理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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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峻女士 

中国国籍，1971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310109197111XXXXXX，

住所为上海市闸北区，中专学历。2005 年 6 月至 2014 年 8 月，曾任职上海复洁

投资有限公司行政经理；2014 年 9 月至 2014 年 11 月，曾任职锦惠复洁行政经

理；2014 年 12 月至 2017 年 6 月，任上海远建管网技术有限公司行政经理。 

2、公司持股股数前五名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黄文俊 1,199.2904 22.08% 

2 杭州隽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63.0000 12.21% 

3 上海邦明科兴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12.2566 9.43% 

4 上海惠畅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99.0214 9.19% 

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英硕翔腾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87.1834 8.97% 

（1）黄文俊先生 

参见“一、公司基本情况”之“（二）实际控制人及持股股数前五名股东情

况”之“1、实际控制人情况”之“（1）黄文俊先生”。 

（2）杭州隽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项目 内容 

成立时间 2015 年 5 月 8 日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 863.00 万元 

实收资本 863.00 万元 

住所/主要生产经营地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祥园路 99 号 2 楼 507 室 

主营业务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杭州至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上海邦明科兴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项目 内容 

成立时间 2013 年 11 月 6 日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 13,000.00 万元 

实收资本 9,899.8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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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主要生产经营地 上海市杨浦区武东路 198 号 701-29 室 

主营业务 股权投资及股权投资管理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邦明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上海惠畅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项目 内容 

成立时间 2015 年 4 月 3 日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 8,000.00 万元 

实收资本 8,000.00 万元 

住所/主要生产经营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二路 888 号 1 幢 1 区 9149 室 

主营业务 创业投资，投资管理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惠畅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英硕翔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项目 内容 

成立时间 2017 年 3 月 29 日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 3,485.00 万元 

实收资本 3,485.00 万元 

住所/主要生产经营地 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一号办公楼 633 室 

主营业务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英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三）主营业务、技术及产品情况 

复洁环保是一家致力于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经长期坚

持与积累，已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低温真空脱水干化一体化技术和废气净

化系列技术等核心技术。公司主营业务是主要为城镇和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站）提供污泥脱水干化及废气净化技术装备及服务，集高端节能环保技术与装

备的研发、设计、制造、集成、安装与运维服务为一体，为客户安全、高效地实

现污泥减容减量及恶臭污染物净化处理、污染减排；同时，依托核心技术，公司

业务逐步向工业细粒级物料固液分离领域拓展。 

二、辅导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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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辅导过程 

海通证券于 2019 年 4 月与复洁环保签订了《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之辅导协

议》（以下简称“辅导协议”）。海通证券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订了切实可行的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2019

年 4 月 30 日，海通证券向上海证监局报送了复洁环保辅导备案登记材料，确定

复洁环保辅导备案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30 日。 

辅导期内，海通证券辅导人员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

定，本着勤勉尽责、诚实信用、突出重点、责任明确的原则，对复洁环保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法定代表

人、授权代表）等辅导对象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辅导培训，使辅导对象理解并掌握

了股票发行上市有关法律法规、证券市场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的相

关要求。 

1、辅导培训 

海通证券、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复

洁环保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

者其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等相关人员，就证券市场知识、证券法等法律法规

知识，进行了集中辅导培训。培训主要内容如下： 

培训内容 负责机构 

科创板相关规则及市场分析 海通证券 

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规定 海通证券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相关法律法规 海通证券 

证券法 律师 

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三会相关 律师 

新收入准则 会计师 

2、考核评估 

辅导机构组织辅导对象于 2019 年 10 月 12 日进行了书面考试，辅导对象均

通过了书面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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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请验收 

海通证券向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报送《辅导工作总结报告》，申请通过上

海证监局的辅导验收评估。 

（二）辅导机构辅导工作小组的组成及辅导人员情况 

2019 年 4 月 30 日报送辅导备案申请材料时，复洁环保辅导工作小组成员为：

金涛、钮嘉、张若思、屈田原、郭超光、韩超。最新辅导工作小组成员为：金涛、

钮嘉、张若思、刘超、吴逸、陈禹安、屈田原、郭超光、王斯莹、韩超。复洁环

保辅导工作小组成员均已取得证券从业资格，上述人员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均未

同时担任四家以上企业辅导工作的情形。 

（三）接受辅导的人员 

辅导期间，辅导对象包括复洁环保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人员名单如下： 

辅导对象名称或姓名 职位 

黄文俊 董事长、总经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孙卫东 董事、副总经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许太明 董事、副总经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冯和伟 董事/持股 5%以上股东授权代表人 

李文静 董事、董事会秘书 

雷志天 董事/持股 5%以上股东授权代表人 

程志兵 监事会主席 

余允军 监事/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 

卢宇飞 监事 

吴  岩 副总经理 

曲献伟 副总经理 

王懿嘉 财务总监 

蒋永祥 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 

杨明明 持股 5%以上股东授权代表人 

李  峻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 

（四）辅导的主要内容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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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规定，本次辅导的内容主要包括： 

1、针对股份公司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为股份公司制定辅导计划。辅导计

划包括辅导的目的、要求、内容及实施方案，并在会计师、律师等专业中介机构

的协助下，督促股份公司实施辅导计划。 

2、核查股份公司在公司设立、改制重组、股权设置、股权转让、增资扩股、

资产评估、资本验证等方面是否合法、有效，产权关系是否明晰，股权结构是否

符合有关规定。 

3、督促股份公司实现独立运营，做到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

完整，主营业务突出，形成核心竞争力。 

4、核查股份公司的运作是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 

5、督促股份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初步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

基础，促进辅导对象增强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 

6、组织辅导对象进行全面的法规知识学习和培训，确信其理解发行上市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理解作为公众公司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

的责任和义务。 

7、督促股份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规范运行。 

8、与股份公司聘请的会计师共同协助股份公司依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建立

健全公司会计管理体系。 

9、协助股份公司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内部决策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形成有

效的财务、投资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制度。 

10、规范股份公司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11、辅导股份公司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和未来发展计划，并制定可行的募集

资金投向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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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辅导，公司已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授权

代表）及其他相关人员等全面系统地理解和掌握了与发行上市的有关法律法规、

证券市场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辅导机构认为对公司的辅导已取得了

良好的辅导效果，达到了预期的辅导目的，公司基本具备了进入证券市场的条件。 

（五）对接受辅导人员进行辅导考试的内容及结果 

辅导机构于 2019 年 10 月 12 日组织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接受书面考

试，内容主要包括《证券法》、《公司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

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会计准则》。

考试人员均通过了书面考试。 

（六）拟发行人配合辅导工作情况 

在辅导过程中，复洁环保积极参与、配合辅导机构的工作，与辅导机构保持

紧密沟通，按照中介机构的要求，提供了全面的尽职调查材料。复洁环保在日常

经营及相关问题的整改过程中，主动向辅导机构进行咨询，探讨解决方案。对辅

导机构提出的有关规范运作的建议和整改方案，复洁环保给予高度重视，组织各

有关部门和人员积极落实整改。在辅导期间，复洁环保未发生不接受辅导意见的

情况。辅导机构认为公司按规定和辅导协议参与、配合辅导工作的总体情况良好。 

（七）保荐机构对辅导人员勤勉尽责及辅导效果的自我评估 

在辅导期内，辅导小组成员在辅导工作中均能做到勤勉尽责，根据辅导对象

的具体情况制定针对性强、切实可行的辅导工作计划，并按计划积极推进辅导各

项工作。 

经过辅导，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国证监

会的要求，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

董事均能够依法履行职责；公司已建立了较为规范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度，形成

了较为有效的财务、投资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制度；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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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及相关接受辅导的人员已理解发行上市的有关法律法规、证券市场规范运作

和信息披露的要求，树立了进入证券市场的诚信意识、法制意识，具备了进入证

券市场的基本条件；公司人员、财务、资产、机构和业务独立完整，具有了完整

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公司已建立了规范的财务会计管理

体系，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

规定，不存在重大的财务虚假；公司依法纳税，且对税收优惠不存在严重依赖；

公司已形成了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并初步形成了可行的募集资

金使用方案。 

综上，辅导机构认为，公司已顺利完成了整改和规范运作，已经实现了辅导

计划的预期目标。 

三、对拟发行人公司治理及规范运作程度的总体判断 

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

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公司在董事会下

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为董事会重大决

策提供咨询、建议。 

四、辅导过程中提出的主要问题、建议及处理情况 

（一）辅导过程中提出的主要问题、建议及处理情况 

1、公司主要董事、高管对科创板信息披露制度认识 

中国证监会于 2019 年 1 月发布的《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

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明确切实树立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监管理念，全面建立严

格的信息披露体系并严格执行。明确发行人是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充分披露投

资者做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及时、公平。明确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不得要求或协助发行人隐瞒重要信息。 

科创板作为一个全新的板块，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陆续发布了一系

列规则，公司主要董事、高管对科创板信息披露制度认识上存在不足和误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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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证券与发行人律师对公司主要股东、董事及高管进行了专题培训，帮助公司主

要股东、董事及高管对科创板信息披露制度树立了正确的认识。 

2、关于募投项目建设 

为明确公司发展目标及规划，确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辅导机构协同发行人

经过多次专项讨论，结合公司的主营业务，最终确定了符合现有业务基础的切实

可行的募集资金投向，并对项目必要性、可行性进行了详细论证。 

（二）发行人存在的需要进一步整改规范的事项 

经过辅导规范，复洁环保已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拟发行上市公司规范运行的要求。公司已具备

了辅导验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的申请条件，不存在影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法律和

政策障碍。 

（以下无正文） 




